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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铜版纸反补贴调查案之核心法律问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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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入世议定书》第15条下的“第三国信息”规则探析  

  如果说美国商务部对中国适用反补贴税法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那在对华出口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中使用“替代

国”制度则既是法律问题又是技术问题。美国对NME国家适用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在认定倾销与补

贴价格可比性时采用“第三国信息”，即使用“替代国”制度。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制度并

适用统一反倾销税率是商务部长期的实践， 同时有2000年国会通过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作为授权依据。 但是在对

铜版纸反补贴案件中，商务部在裁定对中国的银行贷款利率构成补贴时，即银行向中国金东纸业（江苏）有限公司和山东

晨鸣纸业控股公司两家生产商提供的贷款利率是否低于市场利率这个问题上，贸然采用第三方数据。商务部初裁使用来自

37个国家的数据来评估市场导向的贷款利率之做法无视中国政府出示的用以证明商务部可以使用中国银行贷款数据来确定

恰当利率的证据，而且缺乏明确的国会授权。  

  第一、由于2005年《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没有生效，国会至今尚未通过其他转化《入世议定书》第15条（b）款

下“界定模糊”的反补贴救济权利，因此商务部的做法缺乏国会转化立法授权。  

  第二、退一步讲，即使美国在《入世议定书》第15条（b）款下享有在对中国产品反补贴调查中采用“第三国信息”

的权利，那美国商务部在铜版纸案中对中国提供的数据未加“尝试性使用”，而以使用中国数据存在“特殊困难”为由，

径直采用第三国数据的做法应当是违反《入世议定书》第15条（b）款对“第三国信息”权利行使中的程序性规定的，因

为（b）款明确规定“在根据《SCM协定》第二、三及五部分规定进行的程序中，在处理第14条（a）项、（b）项、(c)项

和（d）项所书补贴时，应适用《SCM协定》的有关规定；但是，如此种适用遇有特殊困难，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考虑

到中国国内现有情况和条件并非总能用作适当基准这一可能性的确定和衡量补贴利益的方法。”  

  据此中国政府应当以商务部终裁时维持使用37国贷款利率数据作为适当衡量基准的裁定缺乏法律依据为由，在WTO争

端解决机制下对美国商务部的上述“不当做法”提出有力的抗辩。同样，这种对铜版纸反补贴的抗辩已经超出个案本身的

法律意义，因为就第15条（b）款对成员方在补贴利益计算中采用“第三国信息”之模糊权利范围与权利行使方式进行界

定，对中国应对美国等成员后续反补贴调查案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当然通过WTO之DSM认定美国对华出口产品提起

的一系列“二反合并”调查与对铜版纸进行“双重征税”之合法或非法也是至关重要的。  

  二、 “二反合并”调查与“双重征税”之合法性考量  

  美国对来自NME国家产品发起“二反合并”调查的方式是美国商务部的一贯做法。商务部对中国提起九起“二反合

并”调查之实践主要说明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是在商务部对中国适用反补贴税法之法律依据尚未明确的前提下，这种做法

规避了在调查中由于法律依据不明确而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而是一种策略选择；其二是商务部认为只有出口补贴才

既存在倾销又存在补贴，进而需要采取“二反合并”调查之方式来消除不公平贸易竞争行为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二反

合并”调查与“双重征税”（double counting）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前者主要指调查行为本身，而后者指在调查结

束之后采取的措施。GATT第6条第5款明确规定“在任何成员境内的产品进口至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时，不得同时征收反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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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与反补贴税，补偿倾销或出口补贴所造成的相同情况”。显然“双重征税”，也就是同时征收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是被

明确禁止的，但审查GATT第6条（除第5款之外）的其他款项，可以发现这种调查行为本身并没有被明确禁止，因此笔者认

为只有当最终同时征收分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时才真正违反GATT第6条第5款的规定。商务部于2007年10月17日宣布对来自

中国的铜版纸征收最终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之做法显然构成了GATT第6条第5款意义上的“双重征税”，因此违反了美国在该

条款下的义务。  

  三、铜版纸案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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